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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訴願決定書（案號：10900003）       

金管訴字第       號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地址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巷○弄○號○樓 
 

上列訴願人因檢舉事件，不服本會保險局政風室105年12月

5日(訴願書繕為6日)保局政字第10502605280號書函、106年4月

21日保局政字第10602605130號函、本會保險局106年11月28日保

局(產)字第10602130332號書函、108年3月29日保局(產)字第

10801031712號書函、108年7月19日保局(產)字第10801101080號

函、109年1月22日保局(產)字第1090130066號書函、109年2月3

日保局(產)字第1080137589號書函(下稱該7函)等，提起訴願，

本會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  理 由 

一、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 

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提 

起訴願。次按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，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 

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 

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復按 

「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並非對人民之請求 

有所准駁，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，非訴 

願法上之行政處分，人民對之提起訴願，自非法之所許」， 

改制前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可資參照。又對於非行 

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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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 

二、 訴願人稱渠自103年起檢舉○○○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

○○保險)高階人員涉有從事不當行為，於103年間得知其鉅

額商業產險簽單業務業績被雇主等人侵占，爰向本會保險局

檢舉，本會保險局分別以該7函回復訴願人該局已依行政程

序查處，並請○○保險查復，惟就所得事證尚無訴願人所述

違反保險相關法令之情事，如仍認有疑慮或其他違失情事，

請其提供具體事證，當依行政程序處理。訴願人不服，請求

撤銷該7函等，並指稱本會保險局涉洩漏其個資、瀆職等

情，爰向行政院提起訴願。行政院以該7函訴願人不服對象

為本會保險局，爰移請本會辦理。 

三、 查本會保險局該7函所為之回復，其性質屬回應訴願人陳情

案件之公務文書，內容僅為單純之事實敘述，並非就公法上 

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，亦無對外直接發生 

法律效果，爰非屬訴願法所稱之行政處分。是故，訴願人針

對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，揆諸首揭規定，於法不合，應不受

理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決定如

主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第 3 頁 共 3 頁 

 

 

裝 

訂 

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會 主任委員  張傳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吳志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三欽(請假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心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曾宛如(請假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淑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杜怡靜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5  月 6 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任 委 員 顧 立 雄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